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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 西省电力行业协会 
山西省电机工程学会 
山西省电力科学技术协会 

 
晋电行协字〔2020〕47 号 

 

关于开展优秀工程师、优秀青年工程师 
评选活动的通知 

 

各会员单位： 

“十三五”期间，在习近平总书记“四个革命、一个合作”

能源安全战略指引下，山西作为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，经济实

力、科技实力跃上了新的台阶。山西电力行业的广大科技工作者

立足岗位、担当作为、勇于创新、甘于奉献，为山西电力发展做

出了积极贡献。为鼓励和表彰“十三五”期间在电力生产、基建、

设计、管理、教学、科研等领域做出优异成绩和突出贡献的科技

人员，调动广大科技人员的主动性、积极性和创造性，为“十四

五”起好步、开好局，山西省电力行业协会、山西省电机工程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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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、山西省电力科学技术协会联合组织评选山西电力行业优秀工

程师、优秀青年工程师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评选范围 

山西省电力行业协会、山西省电机工程学会、山西省电力科

学技术协会所属会员单位的科技人员；在“十三五”期间因体制

改革、机构变更等原因组建的单位中与电力相关的科技人员。 

二、申报条件 

1.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资格； 

2.单位在职员工，优秀青年工程师年龄在 45 周岁及以下； 

3.“十三五”期间，满足评选办法第五条、第六条申报条件

（见附件 1）。 

三、评选方法 

优秀工程师、优秀青年工程师经单位推荐、评选办公室形式

审查、评选委员会专业审核确定初选名单，由山西省电力行业协

会、山西省电机工程学会、山西省电力科学技术协会批准后，联

合表彰。 

四、申报时间 

申报截止时间：2021 年 1 月 31 日。 

五、其他事项 

1.请各会员单位认真组织遴选、推荐，按时报送，保证材料

的真实性、实效性。通过优秀工程师、优秀青年工程师的评选表

彰，激发员工创新，促进科技进步； 



  —3—

2.获得“优秀工程师”、“优秀青年工程师”称号的，由山西

省电力行业协会、山西省电机工程学会、山西省电力科学技术协

会联合颁发荣誉证书； 

3.请各单位认真填写《优秀工程师、优秀青年工程师推荐表》

（见附件 2）、《优秀工程师、优秀青年工程师申报汇总表》（见

附件 3），并加盖单位公章；电子版在山西省电力行业协会网站

下载。 

４.联系方式 

联系人：曹子翔 

电  话：0351-3722290  15333017000 

邮  箱：sxsdlhyxh@163.com 

邮寄地址：太原市南肖墙 5号 

附件：1.《优秀工程师、优秀青年工程师评选办法》 

      2.优秀工程师、优秀青年工程师推荐表 

3.优秀工程师、优秀青年工程师申报汇总表 

 

 

 

山西省电力      山西省电机     山西省电力科学 

行业协会        工程学会         技术协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2 月 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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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优秀工程师、优秀青年工程师评选办法 

 

第一章  总   则 

第一条  为表彰“十三五”期间，在我省发电、电网、电力

设计、电力建设、新能源、科研、教学等一线做出优异成绩和突

出贡献的科技人员，培育技术专长，提升专业精神，发挥广大科

技人员的主动性、积极性和创造性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章  评选范围 

第二条  山西省电力行业协会（以下简称电力行协）、山西

省电机工程学会（以下简称电机学会）、山西省电力科学技术协

会（以下简称电力科协）所属会员单位科技人员。 

第三条  在“十三五”期间因体制改革、机构变更等产生单

位的与电力相关的科技人员。 

第三章  申报条件 

第四条  申报优秀工程师、优秀青年工程师的人员应具有中

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资格。 

第五条  基本条件： 

1.政治坚定，思想道德素质高，遵纪守法，严于律己，肯于

奉献。 

2.热爱本职工作，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，开拓进取，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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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创新，是所在单位的业务骨干，工作业绩突出。 

第六条  申报优秀工程师、优秀青年工程师的人员应符合下

列条件之一： 

1.努力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，积极参加科技创

新、管理创新、技术攻关、新产品开发、科学普及等活动; 

2.获得专利或省级公司（院校）、省级电力行业及以上科技

成果奖； 

3.在省级及以上期刊发表或获奖的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论

文； 

4.积极解决生产、基建、科研、经营等难题，创新管理方法，

提升管理水平，取得了一定成果； 

5.在技术创新、科技成果推广应用、技术改造革新中业绩突

出并取得显著经济效益； 

6.在本单位生产运行、检修、设备安装、调试等工作中，解

决了重大技术问题，做出了突出贡献。 

第七条  优秀青年工程师年龄应在 45 周岁及以下。 

第八条  评选期内发生重大设备、人身事故和经营管理失误

的责任者不能参加申报。 

第四章  评选程序 

第九条  评选工作由电力行协、电机学会、电力科协共同组

建评选委员会和评选办公室。 

评选委员会由电力行协会长、副会长单位科技（相关）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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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人及电机学会、电力科协相关专家组成，负责评选工作的专

业审核和初选名单确定。 

评选办公室由电力行协、电机学会、电力科协秘书处组成，

负责评优的形式审查和其他具体工作。 

第十条  评选按照单位推荐、形式审查、专业审核与初选名

单确定、审定表彰的程序进行。 

第十一条  各单位严格按照申报条件组织推荐，向一线技术

人员倾斜。 

第十二条  申报材料要求内容精炼，数据准确，实事求是，

所获奖项提供证书复印件，发表的论文提供刊物封面、所在目录

页及论文第一页复印件。 

第十三条  各单位将《优秀工程师、优秀青年工程师推荐

表》、《优秀工程师、优秀青年工程师申报汇总表》和不超过 500

字的事迹材料等，经单位审核盖章后，报评选办公室，同时报送

电子版到指定邮箱。 

第五章  表   彰 

第十四条  优秀工程师、优秀青年工程师由电力行协、电机

学会、电力科协联合表彰并颁发荣誉证书。 

第六章  附    则 

第十五条  本办法由电力行协、电机学会、电力科协负责解

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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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优秀工程师、优秀青年工程师推荐表 
 

填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

姓名  性别  出生年月  

党派  专业  文化程度  

职称  职务（岗位）  

何时、何
处、何刊物
发表过著
作或论文 

发表时间 
著作、论文名

称 
刊物名称 创造人顺序 

    

何时、何处
获得专利、
软件著作
权 

时间 成果名称 创造人顺序 获奖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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获奖情况 

时间 项目名称 项目职责 

   

工作小结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不超过 500 字的事迹） 

推荐单位
意见 

 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年 月 日（盖章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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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
3 

优
秀
工
程
师
、
优
秀
青
年
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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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2 月 3 日 

共印 200 份 
山西省电力行业协会印制


